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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第653次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4年2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00分 

地 點：本處7樓會議室 

主持人：張建華處長         紀錄： 王冠蘋 

交通局長官蒞臨視導：(請假) 

出席單位及人員 

副處長              黃惠如   

總工程司    張仲杰 

主任秘書       施文周   

副總工程司      黃信豪(請假)      謝霖霆   

規劃科     李薇婷            陳曉崴 

設施科     許銓倫            黃華宇   

工務科      林佳睿            崔凱鈞(請假) 

工程隊     王耀鐸            李岱蔚 

交控中心       吳育緯             蕭舜云 

會計室     馮郁晴 

人事室     王振宇 

政風室     王鵬圖 

秘書室     鄭維邦            王冠蘋          

府會聯絡員   江芷薇   

壹、確認第652次處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確認備查。 

貳、歷次處務會議指 (裁 )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略 ) 

主席裁示： 

一、第647次第2項「市民建國路口請規劃科先做楔型標

線，試辦熔噴式標線部分請設施科確認相關費用及施

工期程。」案：繼續列管 (設)。 

二、第647次第3項「請設施科洽國土署確認核銷8,000萬

補助款流程，並掌握新工處、公園處及本處籌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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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案：繼續列管 (設)。 

三、第647次第5項「113年9月1日起試辦禁停紅黃線案

件：(一)原本處辦理大同區、中山區之「新繪及改繪

禁停紅黃線案件(含停車問題及家長接送區)」調整由

本市停管處統一辦理規劃設計，有關公文移文作業請

秘書室協助辦理。(二)施工圖說提供事宜，請設施科

洽停管處企劃科律定標準作業程序。」案：解除列管 

(設、秘)。 

四、第649次第1項「標線型人行道淨寬不足改善，請謝副

總每月開會追蹤檢討。」案：繼續列管(規、設、程) 

五、第651次第1項「臺北交通安心行計畫(標線型人行道

轉實體分隔人行道)114年度目標20條，請括弧補標註

距離」案：繼續列管(設)。 

六、第651次第2項「有關市政總質詢王閔生議員提出廢除

公館圓環案，請規劃科蒐集歷年各工程單位意見，再

協調李副市長開會時間，農曆年前開會1次，3月議會

開議前開第2次會議，後續再找經費執行研究案」

案：繼續列管(規)。 

七、第652次第1項「請工務科針對工程估驗部分訂定

SOP，於年後討論，作為處內同仁教育訓練教材」

案：繼續列管(務)。  

參、議會列管案件 

主席裁示：繼續列管。 

肆、市長與里長有約 

主席裁示：(洽悉)。 

伍、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新聞聯絡員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二、府會聯絡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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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洽悉)。 

三、規劃科李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四、設施科許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五、工務科林科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六、工程隊王隊長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七、交控中心吳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 

八、會計室馮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主計處預計下週一上午起至交通局進行

交通局主管113年度歲出預算保留審查，

囿於去年實地審查成效不佳，爰本處部

分今年採書面審查，屆時如有資料須再

確認者，將先採電話說明，請各科室配

合辦理。 

九、人事室王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十、政風室王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請同仁於114年2月27日（四）前，至本

府「臺北 E 大」完成「臺北市政府揭弊

者保護作業原則簡介」課程。 

十一、秘書室鄭主任報告： 

主席裁示： (洽悉) 。 

十二、大事紀：(洽悉)。 

陸、臨時動議及指裁示事項： 

一、市政會議市長已指示各機關全面動員加強宣導世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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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請交控中心掌握最近資訊，即時更新本處官網

及 CMS宣導資料，並請主任秘書督導。  

二、府列管案件及市長對外承諾事項，請同仁務必如期

完成。 

三、「114年度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已將工程及勞

務採購列為原始分數計分項目(占20分)，請同仁務

必配合，使本處114年工程及勞務採購總件數達8%

以上實施綠色採購之目標。 

四、請同仁避免安排過於緊湊之會勘行程，並請提早出

門，注意通勤安全。 

柒、專題報告 

     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宣導簡報。(工務科) 

主席裁示：(洽悉)。 

散會(上午10時31分) 


